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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 3月 1日的立法會會議  
 

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擬動議的  
2項擬議決議案  

 
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將於上述會議，根據下列 2項條例
動議隨附的2項擬議決議案： 

 

(a) 《定額罰款 (交通違例事項 )條例》 (第 2 3 7章 ) 
 (附錄1)；及  

 
(b) 《定額罰款 (刑事訴訟 )條例》 (第 240章 )(附錄 2)。  
 

立法會主席已指示把該等擬議決議案按所交來的原有措辭印載

在立法會議程上。  
 
2. 局長在動議該 2項擬議決議案時將會發表的演辭 (中文
及英文本 )分別載於附錄 3及 4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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